
中 国 科 学 院
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转发《财政
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
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

执行机制的通知》的通知

院属各事业单位：

为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，简化节

能（节水）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，优化供应商

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市场环境，财政部等 4 部委联合印发了《财

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

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

号），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

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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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6月 18日


